
1 / 6

房产物业租金市场价值评估服务项目

需求书

一、项目名称：房产物业租金市场价值评估服务项目

二、项目业主名称：广州市广播电视台

三、项目概况

根据广州市国资委监管企业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，为了

保障外租物业项目租金价值贴合市场行情，拟对广州市广播电视台下

属企业权属 58 套房产开展市场月租金金额评估。

四、需求内容及要求

成交服务机构对本项目进行的资产评估经济行为，应符合《广州

市国资委监管企业资产评估管理办法》（穗国资【2026】8 号）要求。

（1）评估范围: 58 套物业（共计 6274.40 ㎡）的月租金市场价值。

房产分布广州的越秀、荔湾、海珠、天河 4个区，涉及房产用途包括

住宅、商铺、写字楼、车位、综合用房等（具体地址见附表）。

（2）评估基准日：以通知日期为准。

（3）评估有效时间：自评估报告公布日起 1年。

（4）评估方法：本评估项目需采用两种或以上评估方法。

五、商务要求

（一）中介服务机构资质和人员要求

(1) 中介服务机构须经广东省财政厅完成资产评估机构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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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供应商为本项目提供服务人员不少于 3人，服务人员应具备：

①遵守宪法和法律，具有良好的职业品德、纪律意识和社会责任

感；

②项目负责人具备资产评估师资格，且具有 3年以上（含）的专

职评估从业经历。

（二）项目预算：人民币 30000 元整。

（三）报价要求：本项目预算已包含交付项目服务的全部费用，报价

不超 30000 元。

（四）服务期及交付要求：合同签订后，40 个日历天内完成全部服

务，提交纸质已完成备案的评估报告（1式 3份）及电子版。

（五）付款方式

（1）合同签订后 7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支付项目总金额 60%；成交

中介服务机构完成全部服务，项目通过验收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采购

人支付 40%合同尾款。

（2）成交中介服务机构收款前，须提供等额、符合国家规定税率的

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（六）验收要求：成交中介服务机构按要求全部服务，经采购人确认

后予以验收。

（七）保密要求：

（1）保密内容（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）:在讨论、签订、执

行本过程中所获悉的属于对方的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得的文件及资

料（包括商业秘密、公司计划、运营活动、财务信息、技术信息、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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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信息及其他商业秘密）予以保密。未经该资料和文件的原提供方同

意，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该商业秘密的全部或部分内容。但法律、

法规另有规定或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。

（2）泄密责任：如造成名誉或经济上损失，业主有权向中介服

务机构追究赔偿相应的经济及法律责任。

附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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